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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的4.8.2、4.10和5.3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Z 169－2006《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程序和要求》和GBZ 156－2013《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报告格式与内容》。与GBZ 169－2006和GBZ 156－2013相比，除编辑性的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GBZ 156－2013的第1章和GBZ 169－2009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GBZ 156－2013的第2章和GBZ 169－2009的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的病种（见GBZ 156－2013的第3章）； 

——删除了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机构（见GBZ 169－2006的3.1）； 

——删除了从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的执业医师应具备的条件（见GBZ 169－2006的3.2）； 

——删除了疾病诊断原则（见GBZ 169－2006的3.4）； 

——修改了诊断程序（见第4章，GBZ 169－2006的3.3）； 

——修改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审核及签发（见4.9，GBZ 169－2006的第4章）； 

——增加了诊断程序文件（见4.10）； 

——修改了档案管理（见第5章，GBZ 169－2006的3.5）； 

——增加了疾病报告（见第7章）； 

——修改了疾病报告时间和方式（见7.1，GBZ 156－2013的第4章）； 

——修改了疾病报告卡格式和填报说明（见7.2，GBZ 156－2013的第5章）。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

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肿瘤医院、台山核电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玲、孙全富、高艺莹、刘强、刘玉龙、杨宇华、张钊、赵风玲、乌丽亚、王

捷、张雅奇。 

本标准代替GBZ 169－2006和GBZ 156－2013。 

GBZ 156－2013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8200－2000； 

——GBZ/T 15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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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程序和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程序、要求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病诊断机构对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49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剂量估算规范 

GB/T 17982  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的模式和参数 

    GBZ 95  职业性放射性白内障的诊断 

GBZ 96  内照射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97  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判断规范 

GBZ 99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100  外照射放射性骨损伤诊断 

GBZ 101  放射性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 

GBZ 102  放冲复合伤诊断标准 

GBZ 103  放烧复合伤诊断标准 

GBZ 104  职业性外照射急性放射病诊断 

GBZ 105  职业性外照射慢性放射病诊断 

GBZ 106  职业性放射性皮肤损伤诊断 

GBZ 107  职业性放射性性腺疾病诊断 

GBZ 108  急性铀中毒诊断标准 

GBZ 11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 

GBZ 219  放射性皮肤癌诊断标准 

GBZ/T 244  电离辐射所致皮肤剂量估算方法 

GBZ/T 261  外照射辐射事故中受照人员器官剂量重建规范 

GBZ/T 270  矿工氡子体个人累积暴露量估算规范 

GBZ/T 301  电离辐射所致眼晶状体剂量估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occupational radiation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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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接受超剂量限值电离辐射照射而引起的疾病。 

3.2  

职业照射  occupational exposure 

除了国家法规、标准所排除的照射以及按规定已予以豁免的实践或源产生的照射以外，工作人员在

其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所有照射。 

3.3  

放射工作人员  radiation worker 

受聘用全日、兼职或临时从事放射工作并已了解与职业放射防护有关的权利和任务的任何人员。 

4 诊断程序 

4.1 接诊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履行职业病诊断告知义务，告知放射工作人员（简称“就诊者”）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诊断工作流程，发放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 

4.2 登记表填写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发放并协助就诊者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4.3 材料收集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收集就诊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及表中要求的相关诊断材料。 

4.4 材料审核 

4.4.1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对就诊者提供的诊断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就诊者退回其所提

交的就诊材料，告知再次就诊需要补充的材料；对符合要求的就诊者发出接诊通知书，并将接诊材料转

交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 

4.4.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对转交的诊断材料进行技术审查。对材料审查不齐全的就诊者，应

提出补充材料的清单和/或开展放射性疾病危害因素现场检测和调查的建议书；对材料齐全的就诊者，

应完成诊断。 

4.5 补充材料调查和检测 

4.5.1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按照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提供的补充材料清单，根据国家法规要求发

函至就诊者所在的用人单位或/和所属地的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协助完成补充材料。 

4.5.2 职业病诊断机构对收回的公函和/或现场调查报告，应在完成材料审核整理后将其移交职业性放

射性疾病诊断医师。 

4.6 临床和实验室检查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依据就诊者所患疾病进行相关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4.7 剂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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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应组织专业人员依据审查、检测和调查后的材料估算就诊者个人受照剂

量，估算方法应参照GB/T 16149、GB/T 17982、GBZ 97、GBZ/T 244、GBZ/T 261、GBZ/T 270、GBZ/T 301。 

4.8 诊断 

4.8.1 依据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GBZ 95、GBZ 96、GBZ 97、GBZ 99、GBZ 100、GBZ 101、GBZ 102、

GBZ 103、GBZ 104、GBZ 105、GBZ 106、GBZ 107、GBZ 108、GBZ 112、GBZ 219），及就诊者的职业受

照史、受照剂量、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综合分析，排除其他疾病，作出诊断。  

4.8.2 对病情复杂的就诊者，可组织专家会诊作出诊断： 

a) 根据诊断需要，可邀请从事放射防护、物理剂量估算、生物剂量估算和其他相关专业专家参与
会诊讨论； 

b) 对诊断结论有意见分歧的，可根据半数以上诊断医师的一致意见形成诊断结论，对不同意见如
实记录。参加会诊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不得弃权； 

c) 诊断过程如实记载在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其表有参加会诊讨论的全体人员签名。 

4.8.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应对诊断结论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并交职业病诊断机构审核。 

4.9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审核及签发 

4.9.1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完成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审核。 

4.9.2 职业病诊断机构对不同意签发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将其交回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诊

断医师应完成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修改和/或再讨论，并移交职业病机构再次审核；对同意签发的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应统一编号、加盖职业病诊断机构公章并发出，记录送达方式，保存送达凭证。 

4.10 诊断程序文件 

4.10.1 诊断程序示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工作流程、职业性放

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格式和要求参见附录 A的 A.1~A.4。 

4.10.2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格式及要求参见附录 B。 

5 档案管理 

5.1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建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档案管理制度。 

5.2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永久保存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档案。 

5.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档案内容要求参见附录 A的 A.5。 

6 保密要求 

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成员应对涉及就诊者的个人隐私、用人单位的商业和技术

秘密以及诊断讨论内容保密。 

7 疾病报告 

7.1 报告时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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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机构在作出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后的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网络直报或文件方式分别

向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7.2 报告卡格式和填报说明 

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的格式和填报说明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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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相关文件 

A.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见图A.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 

一、请认真阅读本指南，了解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的程序、要求和就诊者责任。 

二、请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三、请提交以下与职业病诊断有关证据材料(一式两份，以便对方就诊者核对)： 

（一）证明健康受到放射损伤的证据材料。例如：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结果、病历、医学检验、检查结果、疾病诊断证明书等医学文书。 

（二）证明劳动关系证据材料。例如：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或法院判决书、工作证、用人单位证明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材料。 

（三）需要诊断的就诊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的，应同时提交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就诊者持有的其他有关证据材料： 

1.既往史（有无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五官和皮肤等疾病）； 

2.职业史(包括非放射工作史、放射工作职业史和异常照射史)； 

3.放射性和非放射性工作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材料（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危害因素名称、射线种类、射线装置名称和型号、放射源

名称和活度、出厂时间、工作量、工作场所防护和个体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等）； 

4.历年放射性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异常照射情况记录； 

5.就诊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认可的放射工作量； 

6.历年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包括放射性和非放射性）和相关疾病医疗记录； 

7.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包括放射性和非放射性）； 

8.其他有助于明确诊断的材料。 

四、用人单位对就诊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资料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就诊者对本人健康损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承担

主要举证责任的就诊者故意隐瞒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将承担举证不力后果。 

五、就诊者对提供材料的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六、就诊者在《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中填写的电话及地址是诊断过程中联系及寄送文书的途径，如有变更，请及时通知我办；

如因相关信息登记错误导致不能联系或送达的，后果自负。 

七、就诊者没有证明劳动关系证据材料，或者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在岗时间有争议的，请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八、就诊者提交的材料请用 A4纸进行书写和复印。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注明与原件相符，原件保存者为个人的应当签名并捺印指模；

原件保存者为单位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就诊者提交的所有材料一概不予退回，如有需要，请先自行复印。 

九、本单位职业病诊断窗口工作时间：xx-xx       咨询电话： xx          传真号码：xx 

                            联系地址：xx；                                邮政编码：xx。 

图A.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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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工作流程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工作流程见图A.2。 

 

图A.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工作流程图 

职业病诊断机构 

告知和发放就诊指南、程序和登记表 

接收和初审就诊登记表和材料 

符合就诊条件 

发出接诊通知书、交费通知书 

将就诊材料移交诊断医师 
不符合就诊条件 

诊断医师 

 

技术审查移交的就诊材料 
 

退回申请材料 

告知再次就诊条件 

材料齐全 

依据标准完成剂量估算 

按国家法规要求的工作日完成诊断 

出具诊断证明书 

材料不齐全 

拟出补充材料清单和/或现场检测调查建议书 

和/或临床和实验室检测建议书 

  职业病诊断机构 

 

发函用人单位和当地行政监督部

门协助完成补充材料和现场检测

调查。 

职业病诊断机构 

 

完成临床和实验室检测 

职业病诊断机构 

 

完成职业病断证明书审核 

职业病诊断机构 

 

审核整理收回公函和/或现场调查报告和

/或临床和实验室检测并移交诊断医师。 

同意签发 

 

对诊断证明书编号、加盖公章、发出，

记录送达方式、保存送达凭证。 

不同意签发 

 

将诊断证明书交回诊断医师，完成修改和/或 

再讨论，将修改后的诊断证明书移交职业病诊

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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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见图A.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编号： 

就诊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济类型： 行业：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提请或申请诊断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内照射放射病□   放射性皮肤疾病□   放射性肿瘤□   放射性骨损伤□   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放射复合伤□ 

放射性性腺疾病□   放射性白内障□   国家 GBZ 112可以诊断的其他疾病： 

就诊者既往病史：（有无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五官和皮肤等疾病） 

非放射职业史：( 危害因素岗位、危害因素名称、危害因素接触时间、个人防护情况) 

放射职业史：（放射工种、放射工龄、脱离射线接触时间、辐射源名称/型号/活度/出厂日期、个人防护情况、累积个人剂量) 

异常受照史：（受照时间和地点、受照经过、受照部位、受照剂量、剂量测量或估算方法） 

就诊者提供的材料（请在相应材料后打“√”）： 

（一）就诊者身份证复印件；                                                         （    ） 

（二）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包括劳动合同、协议书等）；                                  （    ） 

（三）就诊者从事放射性和非放射性工作接触史材料（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危害因素名称、射线种类、射线装置名称和型号、放

射源名称和活度、出厂时间、工作量、工作场所防护和个体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等）；（    ）                                    

（四）历年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相关疾病医疗记录复印件； （    ）                                       

（五）工作场所历年放射性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报告；                                   （    ） 

（六）历年就诊者放射性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异常照射情况记录；                         （    ） 

（七）就诊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认可的放射工作量；                                       （    ） 

（八）与诊断有关的其他材料。                                                       （    ） 

本人认可所提供材料是客观的、真实的。同时，本人申明近期没有在其他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 

就诊者：（签名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姓名 
 

与就诊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就诊者应当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劳动关系相关证明材料等，并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委托代理的，还应当提交就诊者委托书和代理人

身份证复印件； 

注2：就诊者应当在所提交的资料首页上签名，并注明页数； 

注3：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复印件，应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签名，单位加盖公章； 

注4：就诊者在职业病诊断中所提交的所有材料一概不予退还，请自留备份； 

注5：提起拟诊断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名称应在国家最新颁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内； 

注6：本记录任何一项不够填写，均可附页。 

图A.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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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见图A.4。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              编号： 

                                                             第  页 共   页 

申请诊断人姓名：   性别： 年龄：岁  工作单位： 

诊断时间：  年 月日 

诊断地点：      记录人： 

参加会诊讨论的人员：                  人数总计    名          会诊医师总计    名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姓 名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讨论个人意见 

一、综合分析 

二、表决情况 

三、依据的诊断标准 

四、诊断结论 

                                                  参加人员签名： 

注 1：本记录任何一项不够填写，均可附页； 

注 2：本记录由职业性放射性诊断机构留存。 

图A.4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 

A.5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档案内容要求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档案内容要求包括： 

a)  用人单位、就诊者和相关部门提交的所有材料； 

b)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登记表”； 

c)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会诊讨论记录表”； 

d)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e) 医学检查和住院观察治疗等临床资料； 

f) 剂量估算和病因概率估算过程记录和结果； 

g) 历次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资料； 

h) 相关处理意见文书； 

i) 有关流程记录、审核表格、送达回执等； 

j） 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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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格式和要求 

B.1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格式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格式见图B.1。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诊断结论： 

 

处理意见： 

 

 

诊断医师：                                                     诊断机构：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如对本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在接到本证明书 30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 

部门申请设区的市级职业病鉴定。 

图B.1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格式 

B.2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要求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要求包括： 

a)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内容应包括就诊者与用人单位的基本信息、诊断结论、诊断时间； 

b) 诊断结论应写明就诊者是否患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患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应载明职业性
放射性疾病的名称、程度（期别）、处理意见，并注明复查期限； 

c)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由参加诊断的执业医师共同签署，并由职业病诊断机构审核盖章； 

d)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一式三份，就诊者和用人单位各执一份，职业病诊断机构存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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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格式和填报说明 

C.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格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格式见图C.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              

编号：  

姓名：  性别 男 □  女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      县       乡（镇） 

患者身份证号：□□□□□□□□□□□□□□□□□□ 

职业类别： 放射工龄：    年 开始从事放射工作时间：   年    月 

（对急性照射） 

受照日期： 

（对慢性照射） 

累积受照时间：   年 
受照原因： 

 

 

用人

单位

基本

信息 

通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名称： 

地址 ：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经济类型： 

行业：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不详□ 

受照剂量：      Gy  估算方法： 

受照史： 

疾病名称：  分期/分度： 

主要诊断依据：  

目前情况及处理： 

情况：A.治愈 □       B.好转 □          C.致残 □        D.死亡□ 

处理：A.继续从事放射性工作或半日工作  □           B.暂时调离放射性工作，定期复查  □ 

C.永久脱离放射性工作，积极治疗，定期复查  □ D.住院治疗  □ 

诊断医师：  

诊断机构  

诊断日期：  

报告填卡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报告填卡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图C.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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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正确填报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表的说明 

正确填报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表的说明见图C.2。 

正确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表的说明 

一、编号  系统自动生成。 

二、职业类别  按照以下放射工种的分类及代码 

1.核燃料循环：铀矿开采(1A)、铀矿加工(1B)、铀富集和转化(1C)、核燃料制造(1D)、反应堆运行(1E)、核燃料后处理(1F)、核燃料循环系统

的研究开发(1G)、退役及废物管理（1H）； 

2.医学应用：诊断放射学(2A)[X射线诊断、X-CT、乳腺摄影]、牙科放射学(2B)、核医学(2C)[诊断、治疗]、放射治疗(2D)[籽粒植入、远距治

疗、近距治疗]、介入放射学(2E)、其他应用(2F)；（方括号中为三级分类）； 

3.工业应用：工业辐照(3A)、工业探伤(3B)、发光涂料(3C)、放射性同位素生产(3D)、测井(3E)、加速器运行(3F)、其他应用(3G)； 

4.天然源：民用航空(4A)、煤矿开采(4B)、其他矿藏开采(4C)、石油和天然气工业(4D)、矿物和矿石处理(4E)、其他(4F)； 

5.国防活动：核舰艇及支持设备(5A)、其他防卫活动(5B)。 

6.其他：教育(6A)、兽医学(6B)、其他(6C)； 

三、放射工龄  从开始从事放射工作到目前的累计年数。期间从事过非放射工作的年数，则应扣除。 

四、行业  以用人单位所属主管行业为准。按 GB/T4754填写行业编码。 

五、经济类型  被诊断为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病人所在单位的经济成分。按《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填写类型编码。 

六、企业规模  按《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填写。 

七、受照原因  造成患者接受职业性照射原因分类如下： 

1.事故照射：1）责任事故：违反操作规程(1A)、安全观念薄弱(1B)、缺乏知识(1C)、操作失误(1D)、管理不善(1E)、领导失误(1F)；2）技术

事故：设计不合理(2A)、设备意外故障(2B)、监测系统缺乏(2C；3) 其他事故：自然原因(3A)、原因不明(3B)。 

2.应急照射 

3.其他 

4.不详 

八、受照剂量率  指患者所接受照射的剂量率。对慢性照射，应填写平均年剂量率和最大剂量率。 

九、诊断依据标准  见本标准第 2章。 

十、诊断医师  参与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的医师姓名。 

十一、剂量测量或估算方法  确定患者受照剂量和受照剂量率所采用的测量或估算方法划分如下： 

1.物理剂量学方法：1) 依据个人剂量监测档案；2）内照射活体测量估算；3）内照射离体测量估算；4）皮肤污染剂量估算；5）根据场所监测

估算；6）模拟剂量估算方法；7）工作负荷剂量估算；8）电子自旋共振(ESR)；9）其他。 

2.生物剂量学方法：1）双着丝粒检测方法；2）微核检测方法；3）稳定染色体畸变方法（PCC）；4）其他。 

3.依据临床表现估算。 

 

图C.2 正确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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